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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跨省省贩贩婴婴，，有有孩孩子子卖卖四四次次价价涨涨七七倍倍
这一特大犯罪团伙26人卖26娃，连医生也参与

6 月 15 日至 17 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三天公开审理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一个涉
及云南、浙江、福建等地的特大贩卖婴儿“产业链”呈现在公众面前。26 名被告人中，既有边远山区的
农民，也有从医院退休的妇产科医生。在两年多时间里，多达 26 名婴儿被他们多次转卖，层层加价。

多省26人受审
法庭请来三位翻译

26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时，
参与旁听的众多被告亲属失声
痛哭。26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
让原本就不大的审判庭显得格
外拥挤。

警方调查，这起特大拐卖儿
童案共涉及35名犯罪嫌疑人。此
次被提起公诉的有26人，其他9
人另案处理。起诉书显示，这26
名分别来自苍南、温州市区、福
建、云南等地，其中年龄最大的
79岁，最小的27岁。

与往常不同的是，此次庭审
有一个特别之处。由于被告人员
组成复杂，有的人甚至不会普通
话，因此法院特地请来三名翻译
人员，分别提供傈僳族语言、福
建福安话、闽南话翻译。

老屋哭声牵出跨省大案
被卖婴儿多不到半岁

2015年3月29日，苍南县公
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该县灵溪
镇一老房子经常传出不同婴儿
的哭声，怀疑有蹊跷。

接警后，苍南警方立即着手
侦查，发现房内人员有拐卖儿童
的嫌疑。去年4月4日下午，警方
在房内抓获正在进行拐卖儿童
交易的章某、朱某等9人，并解救
出一名男婴。其中有章某一家四
口，另外5人是来看货“买”孩子
的。民警破门而入时，这帮人还
在讨价还价。

章某交代，身边有很多人想
买儿子传宗接代，于是他想从人
贩子手里“批发”，再高价转卖。

2013年7月左右，章某通过他
人介绍，花6万元买了1名男婴，同
年11月以8.6万元卖给下家。章某

不仅自己作案，还带着女友、儿子
以及老母亲一起贩卖婴儿。随着

“业务”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贩卖团伙中。

章某被抓后，警方继续深
挖，一个横跨浙江、福建、云南、
湖北等省的贩卖婴儿团伙逐渐
浮出水面。

经警方侦查，这个团伙以福
建宁德等地为中转站，苍南等地
的二道人贩子在中转站通过“中
介”购买婴儿，然后带回去高价
转卖。去年4月以来，各地警方先
后解救出十几名婴儿，多数只有
1-6个月大。

涉案人员多沾亲带故
有的一家五口上阵

据调查，该贩卖婴儿团伙各
涉案人员之间不少“沾亲带故”，
其中有“情侣档”“父子档”“夫妻
档”，甚至还有一家五口“齐上
阵”。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分别扮
演着“介绍人”“抚养人”“运送
人”“收买人”等角色，形成了环
节齐全的“产业链”。

其中“介绍人”负责介绍婴儿
“货源”给贩婴团伙获取介绍费
用。人贩子则负责联系买家，并将
婴儿送到指定地点。“抚养”“运
送”等环节的人员也均可获得相
应的“报酬”。

此案涉及的26名婴儿大都经
跨省多次转手买卖，层层加价，婴
儿被贩卖的价格，从一两万元到
近十万元不等，主要涉及云南、浙
江、福建、河北等地。其中，贩卖价
格最高的为98000元。52岁的犯罪
嫌疑人和某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人，2014年6月，和某在云南
兰坪县花1万元买了一名男婴，后
以3.8万元卖给梨某妞，梨某妞以
6 .6万元卖给肖某，肖某7.5万元
又转卖给章某和朱某，最后朱某

以8.3万元卖出。
庭审中发现遭贩卖婴儿主

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贫困边远山
区的家庭；二是城里不愿承担抚
养义务的父母。

产科医生承认3次贩婴
自辩是“牵线做好事”

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
薄，是此案多数被告人的共性之
一。26名被告人中，无业的共有
24人，多为小学文化或文盲。

在法庭调查阶段，第一被告
人章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其供述自己与被告人朱某
为情人关系。二人都没有其他工
作，贩卖所得几乎全部花光。

梨某妞是此案的一个重要
“货源”，被控贩卖７名儿童，都来
自云南。她辩称，这些孩子都来
自当地超生的贫困家庭，卖到沿
海富裕家庭，未尝不是好事。

章某同样认为自己在做“好
事”：“别人生出来不要，有人想
要，我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他。我
不知道这是犯法。”审判长讯问

“那你现在对参与拐卖儿童有什
么看法”，章某说“我没有读过
书，我现在认罪”。

16日，备受关注的妇产科
女医生李某接受讯问。她被控
涉嫌5起贩婴案，收取十余万
元。李某承认了其中3起，否认
了另两起。但章某的供述明确
表示，另两起和李某有关。

李某表示，曾有病人托她帮
自己无生育能力的亲戚找孩子
收养。后有一对夫妇送来一不足
月且生病的男婴，说没钱养想给
孩子找个好人家。李某就联系了
梅某。李某坚称3次贩婴出发点
是为了“做好事”，并未从中获好
处。买家温某也证实了这一点。

本版据新华社、温州商报等

对于章某、梨某妞、李某等
人的辩解，公诉机关认为，根据
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是指
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
买、贩卖、接送、中转等行为，只
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即构成拐
卖儿童罪。梨某妞、李某等人主
观明知章某等人系人贩子，还
多次贩卖，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此案中的“收买人”大多来
自农村，大部分辩称不清楚收
买孩子犯法。温州市检察院的
检察官表示，“不知道这是犯

罪”不仅不能成为婴儿贩子的
“遮羞布”，也不能成为购买婴
儿的人开脱的理由。要打击婴
儿贩卖犯罪，必须要对买方进
行坚决打击，根据法律追究购
买婴儿方的刑事责任。

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
法修正案（九）中规定了“收买
即入罪”：只要有收买被拐卖
儿童的行为，就将追究刑责。
不过，对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
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从
轻处罚。

买买方方也也需需负负刑刑事事责责任任

葛延伸阅读

涉案医生李某在庭审中辩称只是帮忙介绍，未从中获益。据温州商报

已有十几名婴儿获救，图为被送到苍南县福利院的被救婴儿。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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